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兰溪校区教职工人才住房第六批出售方案

为做好教职工人才住房第六批住房出售工作，根据《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兰溪校区教职工住房出售办法》（浙师行知〔2019〕17号），结合第六批出售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售房对象
2023年12月11日至2026年4月10日新入职的在职在岗教职工（不含计划外用工人员、浙师大和行知学院已同意调离的人员、停薪人员）。
二、房源提供
房源按照前五批剩余房源提供，一次性提供所有余下房源，不再预留房源。
三、售房办法
（一）申购资格
1．具有正高职称或正处职务，且在浙师大未曾购买160平方户型及以上面积住房者，可在前五批160平方及以下剩余所有房源中申购选房。按抽签排序。
2．博士、副高、副处及以上，以及已列入地市级及以上人才序列的，可在前五批140平方及以下剩余所有房源中申购选房。按抽签排序。
3．其他教职工可在前五批120平方及以下剩余所有房源中申购选房。按抽签排序。
（二）预交定金
1．本次申购按申购的住房面积预交定金，不享受一次性购房补贴。若购房户在交付定金后放弃购买住房的，不退还预交定金。购房户需在选房后两周内缴付房款并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未缴付者，将视为自动放弃购房资格。
2．具备本次购房资格的教职工，若放弃购买本期兰溪校区住房，则视为自动放弃预留人才用房的申购资格，此后不再享受相应人才用房相关福利。
3．预交定金具体金额为：
	住房面积档次 （平方米）
	定金额度 （万元）
	备注

	160
	3
	每套住房配售1个车位（车位必须购买）

	140
	2.5
	

	120
	2
	

	80
	1.5
	


（三）选房方式及步骤
1．选房采取抽签排序的方式，按照分房源分批次进行抽签。具体步骤如下：
（1）依据报名预交定金情况，经审查后确定人数，选房前公布分批次的房源。
（2）先由第一批申购160平方米户型人员现场抽签，可以选择160平方米及以下户型所有提供的房源，排序选房。
（3）再由第二批申购140平方米户型人员现场抽签，可以选择140平方米及以下户型所有提供的房源，排序选房。
（4）最后由第三批申购120平方米及以下户型的房源数，第三批人员现场抽签，排序选房。
2．抽签顺序按入职时间先后进行，相同入职时间的情况下，按下列顺序确定优先级：（1）本院双职工优先；（2）高职级优先；（3）年龄大优先。
四、本次购房的有关规定
1．按浙师大与兰溪市政府签订的教职工人才住房有关协议规定，自办证之日起5年内不得上市交易。本次申购住房的教职工，服务期限依据组织人事部门干部任命、人员调入及新员工入职时明确的相关要求执行。
2．服务期内不动产权证由公共事务管理部统一保管；若在服务期内离职房随人走，但产权证须待服务期满后方可领取（不包含享受赠送面积的特殊引进人才）。
3．本次住房分配实行“一户一房”原则，本院双职工家庭只能购买一套兰溪校区教工住房。
4．办理产权证时，证件上户主姓名以申购者为准。申购者本人如在办证前（以预交购房定金为准）去世，同意户主改为其经公证后的合法继承人。 
5．兰溪市卓航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与住户签订购房合同，相关事宜严格按合同执行。行知学院协调有需求教职工按政策规定向银行申请住房按揭或公积金贷款等工作。
6．房价采用成本基准价计算，17层住宅将第9层定为基准价，14层住宅将第7层与第8层定为基准价，成本基准价为3700元/平方米。每套住宅配备一个车位。涉及个人缴纳的规费由购房者承担。兰溪校区教职工住房楼层差价按附件1执行。
7．第六批销售时，根据符合条件的人数确定相应的地下车位。选房时必须同时选择一个地下车位。车位只有使用权，无产权。
（1）标准车位，面积13.75平方米，价格为7万。
（2）充电桩车位，面积13.75平方米，价格为7.6万。
（3）无障碍车位，面积20.35平方米，价格为8万。
（4）子母车位，面积25平方米，价格为12万。
8．按照建设局相关规定，户外平台属于公共区域一律不准违章搭建等违规使用行为。（含有商铺区域的公共平台）。
五、其它
本方案与上级有关规定不符之处，以上级有关规定为准；本方案自发文之日起施行，由人才用房分配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附件：1．行知学院兰溪校区教职工人才住房楼层差价
2．教职工人才住房剩余房源分布图
3．教职工人才住房剩余车位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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